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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函
地址：50045彰化市光復路74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市光復路74號

承辦人：李麗卿

電話：04-7222141#1714

傳真：04-7284408

電子信箱：social388@ems.changhua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明倫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彰市社會字第11000467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彰化300‧古城慶典之都文化季」傳統花燈競賽實施計畫及報名表1份 

(0046708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所辦理「彰化300‧古城慶典之都文化季」傳統花

燈競賽實施計畫及報名表1份，敬邀貴單位踴躍報名參

加，共襄盛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彰化於1723年雍正元年上立彰化縣，為將到來的建縣300

年，希望藉由辦理旨揭活動，再現古城風華。

二、活動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0年11月25日止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郵寄報名，請填妥報報名表及彩色設計圖郵

寄：500彰化市光復路74號 社會課李小姐收。

四、團體組第1階段初審結果將於12月1日前公文通知。

五、花燈送件日期：111年1月22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12

時。

六、花燈送件地點：彰化藝術館（彰化市中山路2段542號）。

正本：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、彰化

縣立陽明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福興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

彰興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、南投縣立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00005024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1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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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國民中學、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大葉大學、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

所、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、臺南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華高級中學、法務

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、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、臺中市大明高級中學、高

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、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

校、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家

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

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

仁和國民中學、桃園市大溪區仁善國民小學、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、彰化縣彰

化市平和國民小學、南投縣南投市平和國民小學、雲林縣口湖鄉下崙國民小學、

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立明倫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和群國民中

學、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竹塘國民中學、

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、彰化

縣立永靖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大城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

大村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、彰化縣彰化市

三民國民小學、彰化縣彰化市東芳國民小學、彰化縣彰化市石牌國民小學、彰化

縣彰化市國聖國民小學、彰化縣彰化市快官國民小學、彰化縣彰化市泰和國民小

學、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、彰化縣溪州鄉水尾國民小學、法務部矯正署雲

林監獄、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所社會課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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